
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《章程》修订对照表 

 
 

说明：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法》

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需求，为优化管理，提升

效能，公司拟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并增加相关规范董事会、股东大会运作条款，对

《公司章程》进行了修订。 

 

《章程》修订对照表如下： 
 

序号 原《章程》规定 修订后《章程》规定 

 
 
 
 

1 

第二章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

营范围：服装服饰产品及服装原辅材料

的设计、技术开发、生产（子公司另行

生产）与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（以上不

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经营进出口

业务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

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

后方可经营）；兴办实业（具体项目另行

申报）；信息咨询（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及

其它限制项目）。 

 

第二章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

范围：服装服饰产品及服装原辅材料及饰

品、化妆品、鞋、帽、袜类、日常家居用

品等的设计、技术开发、生产（子公司另

行生产）与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（以上不

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、不动产租赁、

物业管理等；经营进出口业务（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

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；兴办实

业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信息咨询（不含

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）。 

 

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2 

第五章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这

句会选举或更换，任期三（3）年。董事

任期届满，可连选连任。董事在任期届

满以前，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

务。 

 

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，至本届董

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。董事任期届满未

及时改选，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，原

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

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，履行董事职务。 

 

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

员兼任，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

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

的董事，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

二分之一（1/2）。 

 

第五章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

举或更换，任期三（3）年。董事任期届

满，可连选连任。董事候选人名单及详细

简历、资料应提交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

查，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后，形成审查报

告和提案，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未经提

名委员会资格审查的董事候选人不得提交

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董事在任期届满

以前，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。 

 

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，至本届董事

会任期届满时为止。每年更换非独立董事

的比例不得超过非独立董事成员总数的三

分之一（1/3），当年度非独立董事因个人

原因辞任导致超过上述比例的除外。董事

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，在改选出的董事就

任前，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、行政法

规、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，履行董事

职务。 

 

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

兼任，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

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

事，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

一（1/2）。 

 

 



 

除上述修订外，公司《章程》的其他内容不变。相关条款修订后，公司将按

照工商登记部门的要求对新《章程》进行工商备案登记。 

 
 

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2016年4月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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